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之研發計畫管理費分配表
填表日期：　　 年　　 月　　 日
校內編號：
計畫名稱：
執行期限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至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
計畫主持人主聘單位：          院               系(所)     
計畫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單位
	管理費
分配比例
	單位主管簽章
	備註

	循環經濟研究學院
	         %
	

	依據「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研發成果收入管理要點」第七點第二項：「本院分配之40%一般行政管理費，若計畫主持人為中興大學與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合聘教師，則管理費由循環經濟研究學院與主聘之院系所協議分配方式。」本表為協議分配之結果，本院將依相關行政程序辦理管理費分配予計畫主持人主聘學院及系(所)之作業。

	計畫主持人主聘系(所)
	         %
	
	

	計畫主持人主聘學院
	         %
	
	

	合計
	100 %
	
	



填表說明：
1. 依據「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研發成果收入管理要點」第七點規定若計畫主持人為中興大學與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合聘教師，則管理費由循環經濟研究學院與主聘之院系所協議分配辦理。
2. 本表核章後，不得申請修改，請謹慎填寫。
3. 本表核章後，正本由循環經濟研究學院留存；另請影印影本1份送系、院及計畫主持人。
4. 檢附「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研發成果收入管理要點」一份。
111年8月修訂

